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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

鲁财会〔2024〕52 号 

 

 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级会计师职称评价 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省

属企业，中央驻鲁单位，省会计学会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我省会计专业职称制度改革，促进会计人才队

伍发展，根据中央和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前

期试点工作经验，经研究，决定对高级会计师职称继续实行社会

评价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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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拓宽申报范围。打破户籍、地域、身份、档案、人事关

系等限制，凡在我省企事业单位工作、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

关系、在会计岗位上工作符合参评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均可参

加评审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机

构专业技术人员享有同等的职称申报评审待遇。 

二、优化职称评聘。遵循“个人自主申报、业内公正评价、

单位择优使用、政府指导监督”的职称评价机制，高级会计师评

审实行评聘分开，会计专业技术人才自主参加职称评审，不受单

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，评价结果仅作为会计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和

专业能力的主要标志，不与岗位和待遇挂钩。 

三、规范评审组织。省财政厅负责组建“山东省会计专业资

格高级评审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），遴选政治素质好、

业务能力强、理论水平高、评审经验丰富的专家组建评审专家库，

并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。发挥行业学会专业性较强、专

业水平较高、服务范围较广的优势，由山东省会计学会承担评审

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责，具体负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相关的政策

咨询、申请受理、评委会设立、评审组织等事宜。省财政厅会同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评审结果核准并予以公布，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负责发放职称电子证书。 

四、提升服务质量。山东省会计学会要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职

称政策规定，严格执行评审标准、规范评审程序、遵守评审纪律，

进一步完善职称评审工作程序和评审规则，不断提升评审服务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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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9 月 20 日印发  


